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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预防和控制全球行动计划草案

全球行动计划和监测框架草案：国家和卫生保健机构层面
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最低要求

总干事的报告

2019 年，世卫组织公布了感染预防和控制（感染防控）最低要求 1。以下附件摘自

该文件的执行摘要，列出了对国家一级和不同类型急救医疗机构中感染防控规划最低要

求。其目的是，良好的感染防控规划和做法将能够预防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感染，并防止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发展和传播。

1 世卫组织。《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最低要求》。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 年（https://iris.who.int/page/10665/
330080，2023 年 11 月 21 日访问）。

https://iris.who.int/page/10665/330080
https://iris.who.int/page/10665/33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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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和卫生保健机构层面感染防控规划最低要求

核心组成部分1：感染防控规划——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受过感染防控培训的卫生保健官员

• 在每个初级卫生保健机构都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专职（兼职）感染防控联系人

• 在下一个行政级别（例如，地区）有一名受过感染防控培训的卫生保健官员，以监督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作为感

染防控联系人的专业人员

二级保健：有效的感染防控规划

• 一名训练有素的感染防控协调人（一名受过培训的全职感染防控官员[例如，护士或医生]），建议的比例为1：
250个床位，并有专门的时间在所有机构中开展感染防控活动（例如，如果机构有120个床位，则有一名相当于

50%全职的专职官员）

• 感染防控实施工作专项预算

应制定有效的感染防控规划，至少
包括：

• 一名接受过感染防控培训的

全职协调人；以及

• 实施感染防控战略/计划的专

项预算

三级保健：有效的感染控制规划

• 每250个床位至少有一名全职的受过培训的有专门时间的感染防控官员（护士或医生）

• 感染防控规划与国家规划保持一致，并分配了专项预算

• 多学科委员会/团队

• 使用微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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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组成部分2：国家和机构层面的感染防控指南——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适应机构的标准操作程序及其监测

• 基于国家感染防控指南并适应机构的询证标准操作程序

• 机构的标准操作程序至少应包括：

– 手卫生

– 医疗器械和患者护理设备的去污

– 环境清洁

– 医疗废物管理 
– 注射安全

– 卫生保健工作者保护（例如，至少包括暴露后预防、疫苗接种）

– 无菌技术

– 感染患者的分诊 
– 基于传播的标准预防措施的基本原则

• 对至少部分的感染防控指南/标准操作程序的实施情况进行例行监测

国家感染防控指南

• 卫生部批准的循证指南，根据

当地情况进行调整，至少每五

年审查一次

二级和三级保健：与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相同的所有要求，以及以下方面的额外标准操作程序：

• 基于传播的标准预防措施（例如，用于预防空气传播病原体的详细、具体的标准操作程序）

• 侵入性手术（包括外科手术）的无菌技术

• 根据当地情况/流行病情况预防最普遍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具体的标准操作程序

• 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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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组成部分3：感染防控教育和培训——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在雇用时对所有一线临床人员和清洁工进行感染防控培训

• 所有一线临床人员和清洁工在受雇时必须接受有关机构感染防控指南/标准操作程序的教育和培训。

• 初级保健机构中的所有感染防控联系人和地区一级（或其他行政级别）的感染防控官员都需要接受特定的感染防

控培训。

二级保健：在雇用时对所有一线临床人员和清洁工进行感染防控培训

• 所有一线临床人员和清洁工在受雇时都必须接受有关机构感染防控指南/标准操作程序的教育和培训。

• 所有感染防控人员都需要接受特定的感染防控培训。

国家培训政策和课程

• 所有卫生保健工作者都接受

感染防控（在职培训）培训的

国家政策

• 经批准的感染防控国家课程，

符合国家指南，并得到适当机

构的认可

• 国家监测和评估制度和时间

表，以检查感染防控培训和教

育的有效性（至少每年一次）

三级保健：在雇用时和每年对所有一线临床人员和清洁工进行感染防控培训：

• 所有一线临床工作人员和清洁工在受雇时和每年都必须接受有关机构感染防控指南/标准操作程序的教育和培训。

• 所有感染防控工作人员都需要接受特定的感染防控培训。

核心组成部分4：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

•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不是初级机构一级的最低要求，但应遵循国家或国家以下一级的计划（如有）（例如，发

现和报告影响社区的疫情通常包括在国家计划中）。

二级保健

• 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应遵循国家或国家以下一级的计划。

感染防控监测和监控技术小组

• 国家感染防控归口单位设立

一个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

和感染防控监控技术小组，该

小组：

– 是多学科的；

– 制定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

测（根据当地情况重点关注

重点感染）和感染防控监控

方面的国家战略计划。

三级保健：有效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

• 应进行主动的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并包括有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信息：

– 使能结构和支持性资源（例如，可靠的实验室、医疗记录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需要到位，并遵循适

当的监测方法；以及

– 监测方法应以机构和/或国家的重点事项/计划为指导。

• 需要及时和定期地向主要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医院管理部门提供反馈，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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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组成部分5：实施感染防控活动的多模式改进策略——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针对重点感染防控干预措施的多模式策略

• 采用多模式策略——至少实施干预措施以改善手卫生、安全注射做法、医疗器械和设备的去污以及环境清洁

二级保健：针对重点感染防控干预措施的多模式策略

• 采用多模式策略——至少实施干预措施以改进每一项基于传播的标准预防措施和分诊

感染防控干预措施方面的多模式
改进策略

• 应采用多模式策略，在国家感

染防控归口单位（或小组，如

果存在）的协调下，根据国家

指南/标准操作程序实施感染

防控干预措施。

三级保健：针对所有感染防控干预措施的多模式策略

• 根据当地重点事项，采用多模式策略实施干预措施，以改进每一项基于传播的标准预防措施、分诊以及旨在减少高

风险地区/患者群体中特定感染（例如手术部位感染或导管相关感染）的预防措施

核心组成部分6：感染防控监测、评估和反馈——最低要求

国家层面 机构层面

初级保健

• 应根据其他组成部分中确定的感染防控重点事项，在初级保健层面对感染防控结构和过程指标进行监测。这需要在

国家一级作出决定，在国家以下一级提供实施支持。

感染防控监测和监控技术小组

• 国家感染防控归口单位设立

一个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监测

和感染防控监控技术小组，该

小组：

– 是多学科的；制定卫生保健

相关感染监测和感染防控

监控方面的国家战略计划；

并开发一个用于收集和分

析数据的集成系统（例如，

协议和工具）

– 在机构层面提供培训，以收

集和分析这些数据

– 为最低指标（例如手卫生）

提出建议。

二级和三级卫生保健

• 应有一人负责根据机构或国家的重点事项，定期或持续监测选定的过程和结构指标。

• 手卫生是需要监测的一个重要过程指标。

• 需要及时和定期地向主要利益攸关方提供反馈，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特别是医院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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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组成部分7：机构层面的工作量、人员配备和床位占用率——最低要求

初级保健机构

• 减少过度拥挤：应根据现有指南（如有）建立患者流动制度、分诊制度（包括转诊制度）和会诊管理制度。

• 优化人员配备水平：根据使用世卫组织和/或国家工具（关于患者/工作人员之比的国家规范）确定的类别，评估人员配备水平是否适当，并制定适当的

计划。

二级和三级保健机构

• 实现床位占用的标准化：

– 建立制度来管理机构空间的使用，并确定机构的标准床位容量；

– 确保医院管理部门执行所制定的制度；并确保每张病床不超过一名患者；

– 床与床之间留出至少一米的间距；并确保总占用率不超过机构的设计总床位容量；

• 减少过度拥挤和优化人员配置水平：适用与初级卫生保健相同的最低要求。

核心组成部分8：机构层面感染防控的人造环境、材料和设备——最低要求

初级保健机构

• 根据国家指南，应始终能够从场所的水源（例如深井或经过处理的安全管理的自来水供应）获得水，以执行基本的感染防控措施，包括手卫生、环境

清洁、洗衣、医疗器械去污和医疗废物管理。

• 现场应至少有两个功能完善的卫生设施，一个供病人使用，另一个供工作人员使用；两个都应配备经期卫生用品。

• 护理点/厕所应始终配备实用的手卫生设施，并在护理点提供肥皂、水和一次性毛巾（如果没有，则提供干净的可重复使用的毛巾）或含酒精成分的免

洗洗手液，并在厕所五米范围内提供肥皂、水和一次性毛巾（如果没有，则提供干净的可重复使用的毛巾）。

• 应当提供和使用数量足够并有适当标签的垃圾箱，以便对卫生保健废物进行分类（距离产生点不到五米）；废物应通过高压灭菌、高温焚烧和/或掩埋

在有衬里的受保护坑中进行安全处理和处置。

• 机构布局应保障充分的自然通风、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的去污、分诊和在必要时进行临时分组/隔离/物理隔离的空间。

• 应根据最低要求/标准操作程序（包括适用的所有标准预防措施）提供充足和适当的感染防控用品和装备（例如拖把、清洁剂、消毒剂、个人防护装备

和消毒用品）和动力/能源（例如燃料），以执行所有基本的感染防控措施；在工作时间内应提供照明以便进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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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和三级保健机构

• 应为所有必需的感染防控措施和特定医疗活动提供安全和充足的水，包括饮用水，并始终在机构内输送——至少输送到高风险病房（例如，产科病房、

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

• 门诊病房应至少有两个功能完善的卫生设施，可以安全地容纳废物，住院病房每20张病床应配备一个；所有设施应配备经期卫生用品。

• 护理点、厕所和服务区（例如，去污单位）应始终配备实用的手卫生设施，其中护理和服务点应提供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和肥皂、水和一次性毛

巾（如果没有，则提供干净的可重复使用的毛巾），距离厕所五米范围内应提供肥皂、水和一次性毛巾（如果没有，则提供干净的可重复使用的毛

巾）。

• 应提供和使用数量足够且贴有适当标签的垃圾箱，以便对医疗废物进行分类（距离产生点不到五米），废物应通过高压灭菌、焚烧（850至1100°C）和

/或掩埋在有衬里的受保护坑中进行安全处理和处置。

• 机构的设计应保障足够的通风（自然或机械，视需要而定），以防止病原体的传播。

• 根据世卫组织的感染防控规划最低要求/标准操作程序，应为执行所有感染防控措施提供充足和适当的用品和设备以及可靠的电力/能源，包括标准的和

基于传播的预防措施；应提供可靠的电力，以便为临床区域提供照明，以提供持续和安全的护理，至少为高风险病房（例如，产科病房、手术室和重

症监护室）提供照明。

• 根据世卫组织对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标准操作程序的最低要求，机构应有一个专门的空间/区域，用于对医疗器械进行去污和再处理（即去污单位）。

• 机构应有足够的单人隔离室，或者，如果隔离室数量不足，至少有一个房间用于集中隔离具有类似病原体或综合征的患者。

=      
=      

=


